臺東縣太麻里鄉115年度特殊才藝暨體育人才獎金計畫

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東麻鄉原社字第1140021414號訂定

1、 依據太麻里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115年度施政計畫辦理。
2、 為表揚本鄉具有特殊才藝暨體育人才，提高鄉民對各項才藝及運動興趣，進而提升本鄉才藝及運動技能，特訂定本計畫。
3、 申請資格：
申請人須設籍本鄉且代表本鄉(縣)或轄內各級學校出賽。設籍本鄉係指參加比賽時為本鄉籍，且申請獎金時仍設籍本鄉者屬之(檢附戶籍謄本)；受徵召代表本鄉(縣)出賽者，不受此限。
4、 獎金核發標準：特殊才藝成績標準如附表一、體育人才成績標準如附表二。
5、 如遇特殊情形，專案報請鄉長核定。
6、 成績證明及佐證文件：
(1) 以主辦單位核發之獎狀、得獎證明為限，申請人應提出證明參賽項目確實符合申請資格，如秩序冊(含參賽名單)、賽程表等。
(2) 參加國際性比賽，並實際出國完成比賽程序者，須提供中譯本、參加國際性資格證明、比賽照片及成績證明等。
7、 申請方式：
申請人取得獎勵資格起六個月內，請持相關申請文件至本所(或各村辦公處)提出申請，經本所審查通過後核發。
8、 團體賽中，每隊由一人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具領人以申請人為代表，獎金由申請人本權責均分給符合本計畫申請資格者。
9、 經費之核發：
(1) 特殊才藝暨體育人才獎金，申請人如為在學學生，經本所審核合格後函請各學校轉發並公開授獎及表揚；非在學者，由申請人逕向本所領取。
(2)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所視財源編列年度預算支應，預算用罄即停止辦理。
10、 本計畫奉鄉長核定後實施，並得隨時修訂。
附表一、特殊才藝成績標準如下表：
	類   別
	獎金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備註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1.實際參賽單位及人數均達六(含)個以上。
2. 特殊才藝競賽包含舞蹈、音樂、藝術、創作等其他項目。

	國外參賽(團體)
	20,000
	18,000
	15,000
	10,000
	8,000
	8,000
	

	國外參賽(個人)
	8,000
	6,000
	5,000
	3,000
	3,000
	3,000
	

	國內比賽(團體)
	8,000
	6,000
	5,000
	4,000
	
	
	

	國內比賽(個人)
	4,000
	3,000
	2,000
	1,000
	
	
	

	附註：1.參加各項比賽如為團體賽應註明參加人數，否則不予獎勵。
2.參加各項比賽列為「特優」、「優等」應視相當於「第二名」、「第三名」予以獎勵，「優勝」不予
  獎勵。



附表二、體育人才成績標準如下表：
	比賽名稱
	獎金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備註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全民運動會以上之競賽
	5,000
	3,000
	2,000
	1,000
	1,000
	1,000
	一、代表本鄉(縣)或轄區內學校參加比賽。
二、參賽單位及人數均達六（含）個以上。
三、團體項目(兩人以上成隊合作之比賽)獲獎選手每人(以法定出場比賽人數)核發該等級獎金二分之一。
四、每次賽會不得以個人比賽與團體比賽重複提出申請。

	1.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2.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3.全省或全國性、臺灣區各單項運動錦標賽、全國性各項球類聯賽
	5,000
	3,000
	2,000
	1,000
	1,000
	1,000
	

	縣運、中小學運動會、田徑對抗賽、全縣性校際運動聯賽（由縣政府主（承）辦之比賽）
	2,000
	1,000
	500
	
	
	
	一、限同級組參賽單位及人數均達六（含）個以上。
二、個人及團體比賽種類及項目為全國運動會所列者，團體成隊比賽種類為全國運動會及全民運動會第一類比賽所列之種類。
三、團體項目(兩人以上成隊合作之比賽)獲獎選手每人(以法定出場比賽人數)核發該等級獎金二分之一。

	1.全國排灣族、
魯凱族運動會
2. 單一族群之全國性主(承)辦之民俗、體育競技活動
	3,000
	2,000
	1,000
	
	
	
	一、限同級組參賽單位及人數均達六（含）個以上。
二、團體項目(兩人以上成隊合作之比賽)獲獎選手每人(以法定出場比賽人數)核發該等級獎金二分之一。

	附註：1. 各項競賽成績均以大會錄取名次，並以大會頒發之獎狀或成績證明為準。
2. 個人指競賽規程或辦法有明文規定錄取個人名次者。
3. 法定出場比賽人數係指比賽進行中，可在場上比賽之人數外，應含後補人員，但仍依到場參賽人員為獎勵對象。
4. 全省或全國性、臺灣區各單項運動錦標賽、全國性各項球類聯賽指臺灣省、臺灣區及全國性比賽，並由全國單項協會主辦，並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准有案者為限，其他人民團體所舉辦之比賽不得申請。




附件一
	臺東縣太麻里鄉特殊才藝暨體育人才獎金 個人（個人項目比賽）申請書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手機
	

	出生
年月日
	
	住址
	
	就讀學校
	

	比賽
日期
	參加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名次
	申請
金額
	核定
金額(免填)

	
	
	
	
	
	

	謹　　　陳
              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                            　　  核轉單位：
                             負責人：

	初審
結果
	□ 證件不齊，予以補件，
說明：_________________。
□ 資格不符，予以退件，
說明：_________________。
□ 資格符合，送交審查
	初審人員核章
	
	審查結果
首長蓋章
	

	附繳證件
	□足以證明符合本計畫第三點設籍資格之證明文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本擇一）。
□體育成績證明（獎狀影印本或由主（承）辦單位出具；如係國際賽，由全國運動協會出具）。
□其他有關證件。（委託書或代申請保證書擇一）

	填表說明：
一、本表為個人（個人項目比賽）申請書；團體項目比賽之申請，請另填團體項目申請書。
二、申請人如非在學學生，其學校欄空白。
三、參加比賽名稱如：□□年全國運動會、□□年台東縣中小學運動會；項目欄：如籃球、田徑、□□公尺；名次欄：如團體第□名、個人第□名；申請獎金欄請用阿拉伯數字詳實填寫。
四、相關文件請依本申請書、設籍證明、成績證明、其他證件順序，並於附繳證件欄內自行檢覈打ˇ。



領          據(個人)

本人              茲向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領
取         年度特殊才藝暨體育人才獎金計新台
幣_________元整。


此據
     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


         具  領  人：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東縣太麻里鄉特殊才藝暨體育人才獎金 （團體項目比賽）申請書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手機
	

	出生年月日
	
	住址
	

	比賽
日期
	參加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附件二

	法定上場人數
	名次
	就讀學校

	
	
	
	
	
	

	選手姓名
	住址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蓋章
(簽名)
	申請
金額
	核定金額（免填）

	
	
	
	
	
	
	

	
	
	
	
	
	
	

	
	
	
	
	
	
	

	
	
	
	
	
	
	

	
	
	
	
	
	
	

	選手姓名
	住址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蓋章
(簽名)
	申請
金額
	核定金額（免填）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

	謹　　　陳
              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                            　　  核轉單位：
                                      負責人：

	初審
結果
	□ 證件不齊，予以補件，
說明：________________。
□ 資格不符，予以退件，
說明：________________。
□ 資格符合，送交審查
	初審人員核章
	
	審查結果
首長蓋章
	

	附繳證件
	□足以證明符合本計畫第三點設籍資格之證明文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本擇一）。
□體育成績優秀證明（獎狀影印本或由主（承）辦單位出具；如係國際賽，由全國運動協會出具）。
□其他有關證件。（委託書或代申請保證書）

	填表說明：
一、本表為團體（團體項目比賽）申請書，個人項目比賽之申請，請另填個人(個人項目比賽)申請書。
二、申請人如非在學學生，其學校欄空白。
三、參加比賽名稱如：□□年全國運動會、□□年台東縣中小學運動會；項目欄：如籃球、田徑、□□公尺；名次欄：如團體第□名、
    個人第□名；申請獎金欄請用阿拉伯數字詳實填寫。
四、相關文件請依本申請書、設籍證明、成績證明、其他證件順序，並於附繳證件欄內自行檢覈打ˇ。




領       據(機關或團體)

本人(代表人)             茲向臺東縣太麻里鄉
公所領取         年度特殊才藝暨體育人才獎 
金計新台幣_________元整。


此據
     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


        具  領  人(代表人)：
         統一編號：
         會      計：
         出      納：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東縣太麻里鄉特殊才藝暨體育人才
獎金領取代表人、授權同意切結書
1、 參賽成員名單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2、 獎金領取代表人 
(1) 由參賽成員_____________為代表領獎人，協助統一領取獎金。
(2) 獎金匯入代表領獎人帳戶後，需自行領出分配予其他參賽成員。 
(3) 領取之獎金如有需繳交所得稅，願意自行負擔，或自行與其他參賽成員協調。 
3、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同意歸還已領取之獎金，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立切結書人(請各參賽成員親筆簽名）：


此致 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